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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常識 

 

一、甚麼是領事？ 

答：領事是由一國政府根據同另一國政府達成的協議，派駐對方國家的特定城市，在一

定區域內保護本國國家和本國公民的權利和利益的政府代表。 

二、領事的職銜有哪些？ 

答：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領事職銜包括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和領事代理人等。

在中國具體實踐中，對外委派的領事官員有總領事、副總領事、領事、副領事和領事隨員。 

三、甚麼是名譽領事？中國是否實行名譽領事制度？ 

答：名譽領事，又稱選任領事，通常是一國政府從接受國當地居民中選任的執行領事職

務的兼職官員，可以是派遣國國民，也可以是接受國國民或第三國國民。新中國成立至今，

未曾向外國委派過名譽領事。 

四、領事機構有哪些種類？ 

答：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領館分為總領事館、領事館、副領事館和領事代理處。

在實踐中，各國基本不設立副領事館。 

五、甚麼是領館轄區？ 

答：領館轄區（也稱領區）是指為領事機構執行領事職務而設定的區域。每個領事機構

只能在其所管轄區內執行領事職權。這個轄區通常是兩國在簽署設立領事機構相關協議時確

定的。 

六、領事機構與外交機構有何區別？ 

答：主要區別：（一）領館一般只在接受國的領區內，執行各種由相關條約和法律所規定

或依國際慣例所實行的領事職務；使館在接受國中「代表派遣國」，處理與接受國間的全部外

交事務。（二）領館一般只能與領區內的地方主管當局聯繫或辦理交涉；使館有權「與接受國

政府辦理交涉」。（三）領館一般僅限於保護本館轄區內的派遣國及其國民的利益；使館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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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國全境內的派遣國及其國民的利益。（四）領館和使館雖均有促進兩國友好關係的職務，

但兩者在性質和層次上有差別。（五）領事官員只有在一定條件下得准予承辦外交事務，而外

交代表可同時執行領事職務。 

七、甚麼是領事保護和協助？ 

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保護與協助條例》，領事保護與協助是指在國外的中國公

民、法人、非法人組織正當權益被侵犯或者需要幫助時，駐外外交機構依法維護其正當權益

及提供協助的行為。 

八、中國駐外使領館領事保護的對象有哪些？ 

答：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具有中國國籍者，都可以受到中國政府的領事保

護。也就是說，只要是中國公民，無論是定居國外的華僑，還是臨時出國的旅行者；無論是

中國內地居民，還是香港、澳門和台灣同胞，都是中國駐外使領館提供領事保護的對象。 

九、中國駐外使領館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領事保護與協助？ 

答：中國駐外使領館的領事官員在接到您的求助後，將根據當地法律法規以及相關具體

情形，在職責範圍內為您提供必要協助，包括： 

（一）如您正當權益遭受侵犯，領事官員可以向所在國有關部門核實情況，敦促其依法

公正妥善處理，並向您提供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的渠道、建議及必要協助。 

（二）如您因涉嫌違法犯罪被所在國採取措施，領事官員可以向所在國有關部門瞭解核

實情況，要求其依法公正妥善處理。如您被拘留、逮捕或服刑等，領事官員可以應您的要求

或經您的同意，按照該國法律和有關雙邊或國際條約對您進行領事探視，了解您的相關需求，

要求所在國有關部門給予您人道主義待遇並保障合法權益。 

（三）如所在國審理涉及您的案件，如領事官員經研究認為確有必要，可以根據該國法

律和有關雙邊或國際條約進行旁聽，並要求所在國有關部門保障您的訴訟權利。 

（四）如您的中國籍親屬在國外需要監護但生活處於無人照料狀態，在您已經履行所在

國必要法律程序後，領事官員可以向所在國有關部門核實及通報情況，敦促其依法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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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您因財物失竊等原因導致基本生活無法保障，領事官員可以為您聯繫親友、獲

取必要救濟等提供協助。 

（六）如您的中國籍親屬在國外下落不明，領事官員可以向您提供當地報警方式及其他

獲取救助的信息。所在國警方立案的，可以敦促所在國警方及時妥善處理。 

（七）如您因治安刑事案件、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等受傷，領事官員可以根據相關情形

向所在國有關部門瞭解核實情況，敦促其開展緊急救助和醫療救治，要求其依法公正妥善處

理。 

（八）如您的中國籍近親屬在國外意外死亡，領事官員可以為您按照所在國有關規定處

理善後事宜提供協助，告知您當地關於遺體、遺物處理時限等規定，要求所在國有關部門依

法公正處理並妥善保管遺體、遺物。 

（九）如所在國發生戰爭、武裝衝突、暴亂、嚴重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災難、嚴重傳染

病疫情、恐怖襲擊等重大突發事件，致使您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受到威脅，領事官員可以敦促

所在國採取措施保護您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並根據相關情形提供協助。 

（十）如您在所在國與他人發生民事糾紛、涉及刑事案件或突發疾病，領事官員可以應

您的要求，提供當地法律服務、翻譯和醫療等機構的名單、聯繫方式供您參考選用。 

（十一）如您遺失或因故未持有有效旅行證件，領事官員可以根據中國法律法規，為您

簽發相應的旅行證件。 

十、對準備出國的中國公民有哪些建議？ 

答：外交部領事司對準備出國的中國公民有以下建議： 

（一）妥善安排國外行程。建議您訪問中國領事服務網、中國領事應用程式和中國駐當

地使領館網站，關注「領事直通車」和駐外使領館微信公眾號，認真了解目的地國別信息，

訪問目的地相關官方網站，了解當地政治情況、社會治安、流行疾病、自然氣候、風俗習慣、

生活禁忌，尤其是易發安全事故等信息，將人身安全置於首位，妥善安排在國外的行程，同

時保證足夠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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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注目的地風險提示。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在評估外國安全風險情況的基礎上，

及時發布相應的風險提示信息，並根據安全形勢變化，及時發布風險應對和旅行建議。旅行

建議分「注意安全」、「謹慎前往」和「暫勿前往」三級。建議您從保障自身安全的角度，及時

關注跟進，根據自身需要，理性評估風險，慎重作出決定。 

（三）了解應急聯繫方式。建議登錄中國領事服務網、中國領事應用程式查詢了解目的

地報警、急救等應急求助電話、撥打方式和駐外使領館領事保護值班電話。 

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熱線（+86-10-12308 或者+86-10-65612308）24 小時開通。 

（四）檢查確認護照有效。根據國際通行要求，護照剩餘有效期通常不應少於 6 個月。

建議保持護照整潔，避免水浸洗或電子芯片頁折損、遺失，以免影響申請簽證、入出境及國

外行程安排。建議準確填寫護照「應急資料」頁，護照、身份證、境外保險單（如有）及護照

電子照片一併發送到本人電子信箱留存，攜帶幾張紙質照片和未成年人出生證明複印件等，

以備需要時使用。 

（五）了解目的地國入境要求。建議了解目的地外國人管理法規和入出境要求。如需申

辦簽證，請按有關國家駐華使領館網站要求，提前申請並辦妥入（過）境簽證。如可辦落地

簽證或免辦簽證，應確認入境目的和手續材料符合目的地要求。確保簽證種類應與出國目的

相符，有效期、停留期和入境次數與出國計劃一致。入境後應留意簽證或居留證件有效期，

如需要應提前申請延期。 

（六）購買合適保險和機票。國外安全風險和醫療救治費用相對較高，建議根據自身健

康狀況、出國目的和行程，以及目的地風險、醫療條件等，購買符合自身情況的人身安全和

醫療等保險。在海外旅遊，可能面臨安全上的不確定性，建議行前結合實際情況購買專項保

險。購買機（車、船）票應充分考慮可變因素，為中轉預留足夠時間，確保轉機聯程妥善銜

接。因部分城市擁有多個機場，應事先確定抵達或中轉機場的具體名稱和位置。 

（七）了解目的地入出境管理要求。檢疫和防疫要求。遵守目的地人員入出境驗放、動

植物檢疫和海關監管要求，按要求進行相關體檢和預防接種，取得符合要求的文件。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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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前往國家和地區入境及防疫管理政策，根據目的地要求做好準備。如需攜帶處方藥，建議

事先了解目的地國有關規定，攜藥不超過目的地海關對種類和數量等的限制要求，同時攜帶

處方、藥品的外文說明書和購藥發票，以備查驗。 

海關禁止、限制性要求。各國均禁止毒品、受保護動植物製品等入境，對食品、動植物

製品、酒、煙草等有明確的禁止或限量要求，對攜帶貨幣入境有額度限制，建議出行前充分

瞭解。請勿攜帶違禁物品，避免攜帶大量現金入境。請務必避免為他人攜帶行李物品，特別

是違禁物品或不了解的物品。按要求如實申報限制性物品情況和現金金額。 

其他須知，請如實回答海關、移民等工作人員的問詢，配合執法並保持理性和必要尊重。

在簽署相關文件前應仔細閱讀並確認接受文件內容，必要時尋求翻譯、律師的幫助。遵守外

國人管理法規，按要求及時辦理外國人登記等手續。 

（八）尊重目的地文明習俗。為更好融入當地、保證行程順利，避免潛在風險，出行前

請注意了解當地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注意自身形象、衣著和言談舉止，與所處環境協調得

體，如避免在安靜的公共場所喧嘩，不在排隊等候時插隊，不在禁煙場所吸煙，不在禁止拍

照的地方拍攝，不違規使用無人機拍攝等等。尊重當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愛護公共財物，保

持環境衛生。留意標示提示，聽從工作人員引導，勿闖入未開放或禁止外國人進入的區域。 

（九）主動登記個人信息。為便於在您需要時，及時、準確為您提供協助，建議並鼓勵

您通過中國領事應用程式「海外中國公民登記功能」以及中國駐外使領館建立的相關平台，

如實登記並及時更新個人相關信息。已登記人員將更快地得到相關使領館提供的信息推送、

應急聯繫、緊急救助等服務。如您離開該國，亦請及時做好離開的登記備案。 

（十）與親友保持定期聯繫。強烈建議出行前將日程發給親友，開通電話國際漫遊或在

當地購買電信服務，與親友約定好聯繫方式，並在國外期間持續保持聯繫。在前往偏遠無信

號地區前後，或在當地發生自然災害、治安案件等重大突發事件後，更應主動、及時聯繫親

友，報告平安，或尋求他們的建議和幫助。將護照信息頁、簽證頁等拍照發給親友，並及時

告知在當地詳細住址、手機號碼及連絡人（朋友、同事、同學或老師等）的聯繫方式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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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不時之需。 

（十一）切勿從事非法活動。堅決同網絡賭博、電信詐騙等非法活動劃清界限，如您受

騙誤入網上賭博、電信網絡詐騙集團，請在確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設法向當地警方報警。如

您因受騙從事非法活動導致逾期滯留，且無護照等有效證件，可聯繫中國駐當地使領館，如

實報告本人情況，使領館將在向國內主管部門核實您的身份後為您補辦相關旅行證件，供您

回國使用。在此情況下，為確保回程順利，您還須向當地移民部門了解是否需補辦相關出境

手續。 

（十二）理性應對入境受阻。如遇入境受阻，建議與移民官員耐心溝通，如實說明情況，

盡可能提供證明材料，避免言語或行為抵觸。如被安排遣返，請及時聯繫來程航空公司，或

其他航空公司儘快安排遣返機票，同時主動向親友和中國駐當地使領館告知情況。使領館會

在可行條件下，向移民官員了解情況並予以解釋，但使領館無權干涉當地移民官員執行公務

和主管部門所作決定，也不能確保您最終能被允許入境。如您認為在此過程中權益受損，可

冷靜保存證據，通過向當地主管部門投訴、司法起訴等正當途徑維權，切勿採取過激行為。 

十一、甚麼是護照？ 

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國

境和在國外證明國籍和身份的證件。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偽造、變造、轉讓、故意損毀或者

非法扣押護照。 

十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種類有哪些？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分為以下幾種：外交護照、公務護照（分為公務護照和公務普

通護照）、普通護照以及香港特區護照和澳門特區護照。外交護照、公務護照可統稱為「因公

護照」，普通護照俗稱「因私護照」。 

十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旅行證件有哪些？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旅行證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簡稱旅行證）、回國證

明、香港簽證身份書、香港入境身份陳述書、澳門特區旅行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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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員證等。 

十四、甚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旅行證和護照有什麼不同？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替代證件，發給不便或不必持用護

照的中國公民。如無特殊加注，旅行證均為兩年內多次往返中國有效。護照和旅行證均不能

延期。如申請獲得第三國簽證，旅行證持有人可以前往第三國旅行。 

十五、在國外應向哪裹申辦中國護照等旅行證件？ 

答：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領館和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受理中國公民的護照和

旅行證申請，並辦理護照加注等各類手續。 

十六、在國外護照遺失，護照被盜或被毀損後該怎麼辦？是否可繼續使用找回的已報失

護照？ 

答：在國外遺失護照、護照被盜或因毀損而影響正常使用時，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

使領館或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申請補辦護照或旅行證件。詳細信息請瀏覽中國駐當地

使領館或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網頁，了解相關申辦手續和聯繫方式。已報失的護照不

能繼續使用，否則將導致持用人在出入境時受阻，甚至受到處罰。 

十七、加入外國國籍後，中國護照如何處理？ 

答：中國不承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

籍後，無論原持的中國護照是否有效，均不能繼續用於出入境。持外國護照首次申請中國簽

證時，需將原持中國護照原件及複印件交至中國駐外使領館或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 

十八、中國簽證的種類及其頒發對象？ 

答：中國簽證分外交簽證、禮遇簽證、公務簽證和普通簽證。其中，普通簽證分十二類、

十六種，分別用漢語拼音字母表示。 

十九、中國簽證上有哪些信息？ 

答：中國簽證上除載有申請人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及護照號碼等個人身份信息外，還

載有有效期、入境次數及停留期等簽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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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外國人同時赴中國內地和香港應如何申辦簽證？ 

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國香港特區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因此，外國人同時赴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除免簽情況外，均須事先辦妥赴港簽證和來華簽

證。 

二十一、持有一國的有效簽證是否意味著一定可以入境該國？ 

答：不一定。入境國邊檢機關如果認為擬入境人員提交的證明材料與旅行目的、行程及

所持簽證種類不符，或發現未按入境國要求注射疫苗，或認為入境後可能會對該國公共安全

造成危害等，有權拒絕其入境。 

二十二、甚麼是公證？ 

答：公證是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民事法律

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十三、甚麼是領事認證？ 

答：領事認證是領事認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申請，對國內涉外公證書、

其他證明文書或國外有關文書上的最後一個印鑒、簽名予以確認的活動。 

領事認證不對已經公證書或其他證明文書證明的事項行使證明職能，文書內容由出文機

構負責。 

領事認證活動本身不設立也不改變或消滅文書所涉及的權利義務關係。 

二十四、中國辦理領事認證的機構有哪些？ 

答：中國的領事認證機構包括外交部、外交部委託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門和駐外使館、

領館以及外交部委託的其他駐外機構。 

二十五、中國駐外使領館可否辦理領事婚姻登記？ 

答：在駐在國承認外國使領館辦理領事婚姻登記的情況下，中國駐外使領館可依照有關

規定，為男女雙方均居住於駐在國的中國公民辦理領事婚姻登記。 


